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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

  

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伊力特集团”）于 2018

年 1 月 24 日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的非公开发行，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

规模为人民币肆亿元整（￥400,000,000.00）。近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的通知，

伊力特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0,000,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补充质押，现将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    一、前次质押情况 

伊力特集团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证券”）签订《新疆

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非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之股票质押担保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根据合同约定，伊力特集团将其持有的伊力特无限售流通股

30,000,000 股质押给民生证券，并于 2018年 1月 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质押专户，将 30,000,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划转至质押

专用证券账户进行质押。本次质押股份占伊力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

13.47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80%。该部分质押股用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交换

股份和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担保，质押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0 日起至伊

力特集团与民生证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。 

二、本次补充质押的情况 

伊力特集团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标的股票于 2018 年 10

月 24日至 2018年 11月 20日之间股票价格触发了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追加股

票质押担保的条款。按照《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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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，若标的股票价格出现下跌导致连续 20个交易日担保比例

低于 120%，发行人须追加标的股票和/或现金，使担保比例至少达到 130%。故本

次伊力特集团拟将所持公司 10,000,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划转至质押专用证券账

户进行补充质押，本次拟质押股份占伊力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.49%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2.27%。 

三、本次补充质押后公司的股份质押情况 

截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（最新股东名册），伊力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

222,728,867 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0.51%。本次补充质押后，伊力特集团累

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 40,000,000股，约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7.96%，约

占公司总股本的 9.07%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： 

四、本次补充质押情况说明 

 目前伊力特集团资信状况良好，具备资金偿还能力。本次补充质押可能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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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，不会导

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18年 11月 23日 


